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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一届会议 

议程项目 19 

可持续发展 

  2017年 6月 16日土库曼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转递 2017 年 5 月 30 日和 31 日在阿什哈巴德举行、由土库曼斯坦担

任主席、主题为“制定能源资源过境多边框架协定”的阿什哈巴德国际能源宪章

论坛成果文件(见附件)。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19 下的文件分发为荷。 

 

临时代办 

洛夫申·阿纳贝尔迪耶夫(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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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6月 16日土库曼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

的附件 

[原文：俄文] 

  由土库曼斯坦担任主席、主题为“制定能源资源过境多边框架协定”

的阿什哈巴德国际能源宪章论坛的成果文件 

 作为 2017 年 5 月 30 日和 31 日举行的国际能源宪章会议的一个组成部分，

土库曼斯坦政府和国际能源宪章秘书处共同举办了主题为“制定能源资源过境多

边框架协定”的阿什哈巴德国际能源宪章论坛，由土库曼斯坦担任主席。80 多位

与会者出席了本次论坛，包括各国的部长、高级官员、来自各个成员国的著名专

家以及国际能源宪章、国际能源和金融组织、能源公司和研究机构的观察员。 

 土库曼斯坦今年担任能源宪章会议附属机构的轮值主席。目前，各附属机构

正致力于努力为开启谈判达成一项能源资源过境多边框架协定创造条件。特别是，

今年的主要任务是确定与过境有关的具体问题和挑战，并制定可能的替代解决方

案，反映能源宪章各成员国的需要。 

 本次论坛和以往在阿什哈巴德(2014 年 12 月)、布鲁塞尔(2015 年 4 月)、北

京(2015年 11月)和地拉那(2016年 7月)举行的可靠和稳定能源转运问题国际专家

会议一样，有利于促进就广义地域背景下的运输和过境问题展开讨论，并考虑到

了各个生产国、消费国和过境国的立场。 

 在本次论坛期间，各方讨论了包括天然气、石油产品和电力在内的能源资源

的过境和跨界运输问题。各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指出，国际能源合作对于实

现全球能源保障和可持续发展目标而言十分重要。与会者指出，能源转运必然包

括运输和利用基础设施的条件，在向国际市场供应能源资源的整个相互关联的供

应链中，能源转运是最为重要的要素之一。 

 本次论坛在不同的会议上讨论了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石油和电力的贸易、

运输和过境问题。鉴于各参与方往往各行其是追求自身的具体利益，彼此之间确

有必要遵守明确和一致的多边合作原则，论坛强调指出了确保能源转运安全的复

杂性。能源进口国依赖外国资源，因此对于本国边境获得不间断供应的能源产品

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以确保其国民经济正常运转；而能源出口国及其公司则高度

重视销售市场的稳定性，因为它们的收入来自对外贸易。归根结底，所有国家都

希望最大限度地减少过境风险，以确保自身安全。 

 题为“可靠和稳定能源转运及其在确保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合作方面的作用”

的联合国大会第 67/263 号决议已经指出能源转运对于全球能源保障的重要性。该

决议是应土库曼斯坦的倡议草拟并于 2013 年 5 月 17 日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的。

但是，仍有必要拟订多边法律文书，提供统一的原则和规则，规范能源生产国、

过境国和消费国之间的关系。目前正在土库曼斯坦主持下通过能源宪章进程拟订

https://undocs.org/ch/A/RES/67/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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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份可能成型的能源资源国际贸易文书，是一项关于能源资源过境问题的多边

框架协定。 

 论坛与会者指出，与投资的实际可行性、利用基础设施的非歧视待遇和使用

现有基础设施的一般定价原则有关的问题仍然存在。建立一个涉及跨界运输天然

气、电力和石油问题的具有国际法律约束力的过境制度，是一项纷繁复杂的任务。

与会者强调，能否制定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过境文书，取决于国际能源宪章各

成员国的政治意愿。 

 土库曼斯坦政府将向大会提交一份报告，介绍国际能源宪章根据大会第

67/263 号决议正在能源转运领域开展的工作。此外，作为 2017 年能源宪章会议

主席，土库曼斯坦呼吁该决议的提案国签署一项政治宣言(即《国际能源宪章》)，

从而加入能源宪章进程，以全面参与制定统一的能源转运原则和规则。 

 正如秘书长 2014 年题为“可靠和稳定的能源转运及其在确保可持续发展和

国际合作方面的作用”的报告(A/69/309)所述，《能源宪章条约》现已成为一项规

范能源转运问题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独特文书。签署《国际能源宪章》现已将全

世界逾 80 个国家团结在一起，这是朝着加入《能源宪章条约》的目标迈出的第

一步。《能源宪章条约》旨在通过采用适用于所有参与方的具有约束力的统一规

则，通过最大限度地减少与投资和能源贸易相关的风险，加强能源部门的法律规

范。 

 在瞬息即变的能源格局中，能源宪章的地域扩张将使现有的和新的成员得以

界定能源部门的全球互动原则，包括界定议程上的过境事项。在这方面，我们呼

吁联合国各区域委员会及国际能源和金融组织利用其经验积极参与起草一项能

源资源过境多边框架协定的实际工作，从而继续推动大会于 2008 年和 2013 年通

过的关于可靠和稳定的能源转运问题的决议所启动的全球性广泛对话。 

 鉴于国际能源宪章在能源转运领域发挥着牵头作用，我们认为应当定期在区

域范围内召开此类会议，以期嗣后整理该领域的活动成果。 

 与会者高度赞赏土库曼斯坦政府和国际能源宪章努力促成一项能源资源过

境多边文书，以实现出口国、消费国和过境国之间的利益平衡。与会者还感谢土

库曼斯坦政府和土库曼斯坦总统库尔班古力·别尔德穆哈梅多夫本人为举办阿什

哈巴德国际能源宪章论坛提供的支持。与会者还表示期待将本次论坛的结论纳入

2017 年 11 月 28 日和 29 日在阿什哈巴德举行的能源宪章会议第二十八届会议后

通过的政治宣言。 

 

https://undocs.org/ch/A/RES/67/263
https://undocs.org/ch/A/69/309

